
关于做好2018年上半年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2018年全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人函〔2018〕6号）文件精神，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和考试由一年一次调整为一年两次，分上、下半年各组织一次。现就2018年上半年教师岗前培训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新到我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、辅导员、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均需参加岗前培训。已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参加培训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岗前培训内容包括：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、教育政策法规、现代教育理论、教育教学基本技能等。培训过程中，使用 2017版培训教材（包括《高等教育政策与法规》《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《高等教育学》和《高等教育心理学》）。
培训采取网络培训、校本培训、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培训对象参加网络培训的四门课总学时不得少于110学时。
三、培训考试

学员在完成规定学时后，需参加省统一考试，考试科目与教材名称一致。考试由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（以下简称省师培训中心）根据《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》组织统一命题，以新版教材和网络授课内容为主。其中《高等教育政策与法规》、《高等教育学》和《高等教育心理学》三门闭卷，《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开卷。总分100分，60 分及以上为合格。岗前培训考试科目全部合格者，发给岗前培训合格证。考试科目未全部合格者，须参加补考，补考成绩合格后发给合格证书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报名时间。培训和考试同时报名。务请各二级学院、部门将报名事项及时通知到相关人员，并将2018年上半年岗前培训报名表（见附件1）、有关费用及2寸照片1张收齐后于2018年3月20日前集中报送至人事处。凡以前参加岗前培训考试未全部通过者，可直接参加2018年岗前培训考试，请在报名表中备注栏内注明“补考”。
相关费用：培训费80元/门，考试费20元/门。教材费：《高等教育学》45元/本，《高等教育心理学》45元/本，《高等教育政策与法规》36元/本，《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43元/本，总计一套教材169元。
（二）考试时间

全省统一考试时间安排在2018年7月7日和8日，各科目的具体考试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上标注的为准。
五、关于免考

（一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培训对象可以免考《高等教育学》
和《高等教育心理学》两门课程。

1.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师范类本科毕业，且所学专业为非指定低学段专业（如学前教育、小学教育等，下同）。

2.1997 年及以前入学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教育类本科毕业，且所学专业带有“**教育”字样（非指定低学段）。

3.全日制教育硕士（非指定低学段）。按照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2011年11月发布的《全日制教育硕士鉴别标准（修订稿）》进行鉴别。

（二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研究生毕业（除全日制教育硕士），如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为“教育学”“教育学原理”“比较教育学”“高等教育学”等专业，可以相应免修和免考《高等教育学》一门课程；如研究生阶段（含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阶段）所学专业为“心理学”“基础心理学”“发展与教育心理学”“应用心理学”等专业，可以相应免修和免考《高等教育心理学》一门课程。免考需本人填写《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课程免试申请表》，报名时一并提交培考科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1. 岗前培训的考试成绩记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，岗前培训考试合格证是申请教师资格、职务聘任的必备条件之一。
2. 所有参训学员须完成网络培训系统中规定的学习任务，同时还须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中培训。网络培训和集中培训总学时少于 120 学时者不得参加考试。
3.严肃考试纪律，考试作弊者三年内不得参加考试。
附件：1.2018年上半年岗前培训报名表
2.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高等教育学、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免试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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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

高等教育学、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免试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校
	
	手机
	

	申请免试课程
	

	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毕业学校、专业及时间
	

	在高校学习期间
所学相关课程
	

	学校人事部门初审意见
	学校人事部门公章

年    月   日

	省教育厅人事处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     
年 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．此表请先送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预审。


  2．申请时请附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（所在学校人事处盖章确认）及相关证明。
